
新建浮桥收取过路费惹争议
司机质疑收费标准，海事局、物价局证明其合法

本报济宁8月26日热线消息
(记者 岳茵茵) 从25日以来，
本报记者不断接到读者反映，微
山县境内的济微路白马河浮桥，
向过往车辆收取7-30元不等的
过桥费。2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
解到，白马河浮桥收费是合法
的。

26日下午，记者在微山县鲁
桥镇段的白马河岸边看到，对岸

就是两城镇，连接两镇的白马河
桥因施工已经封闭，预计工期为
13个月。过往群众只能从该桥北
侧的一座浮桥上经过。经常开车
路过此地的小货车司机李师傅
告诉记者，浮桥的确给群众提供
了方便，过往司机不用再因修桥
绕路。“不走浮桥就得绕行邹城，
多走30里路。”李师傅说，浮桥收
费站向他收取10元的过桥费，每

天往返3趟就得60元。“太贵了，
一个月啥都别干了！”

记者发现，浮桥两头都有收
费站，并公开收费标准，“轿车、
面包车10元/车次，客车16元/车
次，货车7-30元/车次。”有当地
群众告诉记者，浮桥是从25日上
午开始收费的，除行人和当地村
民不收费外都收钱，每个交钱都
有发票。

该浮桥的施工单位是梁山
县灿东黄河浮桥有限公司，一位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白马河浮
桥全长130米，整个施工过程都
是在济宁市海事局的批准后进
行的。前不久，该公司接到微山
县粮食和物价局的批准文件，允
许向过往车辆及路人收费。“我
们都是按照文件上的《浮桥渡运
价格表》收费的。”

随后记者向济宁市海事局
和微山县粮食和物价局求证后
获悉，白马河浮桥确为合法浮
桥。该浮桥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浮桥修建前期投资很大，25
日刚刚运营。收费标准都是按照
相关文件实施的，但没有向过往
路人收费。我们会在尽快商讨是
否向经常过桥的司机实行‘月票
制’。”

兖州集中夜查治酒驾
一晚上逮住3名酒司机

本报兖州8月26日热线消
息(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王玉强) 8月25日晚，兖州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城区中，对
涉酒驾车交通违法行为展开
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交通违
法行为15起，其中醉酒驾驶1
起，酒后驾驶2起。

据介绍，当晚7时30分，
建设路火车站路口检查点将
酒后驾车经过该路口的李某
查获。其血液中酒精含量
94mg/100ml，系醉酒驾驶。
20时05分，龙桥路检查点

将驾车经过国税局路口的苏

某查获。其血液中酒精含量
75mg/100ml，系酒后驾驶。

20时30分，中御桥路北
关路口检查点将酒后驾车经
过该路口的一驾驶人查获。
其血液中酒精含量42mg/
100ml，系酒后驾驶。

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调
查取证，依法分别对上述3名
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了行政
处罚。对醉酒驾驶者拘留15
天，罚款1500元，扣12分，暂
扣驾驶证6个月；对酒后驾驶
者罚款400元，扣12分，暂扣
驾驶证3个月。

26日14时38分，兖州大队
接到报警称，位于日东高速济
宁方向261公里处有一辆拉有
满满一车啤酒的大货车，在行
驶的过程中轮胎突然着火，并
且威胁到临近的油箱。接到报
警后，兖州大队立即出动两部
消防车12名官兵火速赶赴现
场。

指挥员立即命令官兵用一
支水枪进行灭火。随后，指挥员
与驾驶员商议将大货车开去找
维修点，消防车在后边紧跟护
送出高速。

本报记者 张锦 通讯员
孔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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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路上轮胎着火


